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14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22號 

主旨:自 105 年 10 月 7 日起，增列菲律賓等 9 國為我國「電子簽證」(eVisa)

計畫適用國家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0 月 12 日觀國字第 1050919828 號函轉外

交部外受領二字第 1056801183 號函辦理。 

2. 在兼顧促進商旅及維護國境安全之考量下，我國自 105 年 10 月 7 日

起，增列菲律賓、阿曼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巴林、卡達、科威特、

沙烏地阿拉伯、蒙特內哥羅及多米尼克等 9 國為「電子簽證」適用

國家。訊息網址

http://boca.gov.tw/ct.asp?xItem=7728&ctNode=697&mp=1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